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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電訊條例》下訂立附屬法例以引入綜合傳送者牌照  
小組委員會  

 
代表團體的意見及政府當局的回應摘要  

(截至 2008年 6月 19日 ) 
 
 

簡稱：  消委會  消費者委員會  
 有線電視  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流動通訊  香港流動通訊有限公司  
 電訊用戶協會  香港電訊用戶協會  
 PACNET PACNET 
 電訊盈科  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數碼通  數碼通電訊有限公司  
 九倉電訊  九倉電訊有限公司  

  
 

 
機構  意見／關注  政府當局的回應  

(I) 對建議設立綜合傳送者牌照 (下稱 "綜合牌照 ")及牌照費的意見  

1.1 消委會  支持重組綜合牌照費，此舉將提供誘因，使

營辦商更善用號碼，而且有助延長現有 8位號
碼計劃的使用期限，推遲轉用更長數字的號

碼計劃。然而，徵收號碼費可能會被營辦商

利用作為議題，或利便營辦商聯手加費。消

委會促請電訊局長採取所需措施，防止發生

這種情況。  
 

政府相信個別營辦商在決定是否提高服務費前，會審慎

考慮電訊市場的激烈競爭環境。無論如何，電訊管理局

局長 (「電訊局長」)會監察市場發展，並會根據《電訊條
例》下相關的競爭條文採取所需行動，以保障市場的公

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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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意見／關注  政府當局的回應  

1.2 有線電線  認為建議把固網營辦商的顧客接駁點費由 7
元增加至 8元，以及引入 3元的號碼費，是不
合理、不合時機和不必要的：  
 
(a) 政府當局未有提供有說服力的理據及數

據，以解釋增收每個顧客接駁點 1元的
費；  

 
(b) 電訊管理局 (下稱 "電訊局 ")在 2006-2007

年度的獲得理想的財務回報。該局至少

應把固定傳送者牌照費維持在現有水

平；及  
 
(c) 電訊局應與固定傳送者緊密合作，實施

非財政措施，以鼓勵善用號碼，例如再

次使用未使用號碼的程序。  
 

在釐訂綜合牌照的牌費時，我們所採取的原則是收回電

訊局管理牌照的成本、劃一固定和流動服務的牌費，以

及為鼓勵善用有限資源 (例如號碼 )提供誘因。  
 
(a) 經檢討固定和移動服務傳送者牌照的管理成本，當局
認為有需要提高固網服務的牌費，以收回成本。  

 
(b) 參閱 (a)項。對電訊局來說，綜合牌照的牌費是「收入
中立」，即與現時固定及移動傳送者牌照的收費比

較，綜合牌照的牌費不會為電訊局帶來額外收入。事

實上，如果營辦商向電訊局退還大量未使用的號碼，

電訊局的牌費收入更會減少。  
 
(c) 我們會同時採取財政與非財政措施，以鼓勵善用號
碼。電訊局已成立一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不同的持

份者 (如營辦商、供應商、消委會、電訊用戶協會和
香港工程師學會等 )，研究各種鼓勵善用號碼的行政
措施。  

 
1.3 電訊用戶協會  (a) 支持設立綜合牌照。  

 
(b) 認為引入號碼費是正確的自我規管工

具，以平衡最終用戶、營辦商和電訊號

碼這項公共資源之間的利益。  
 
(c) 建議只是對未使用的號碼徵收費用，容

許每家營辦商保留很少百分比 (例如 5%)
的未使用號碼，以作緩衝。  

(a) 意見備悉。  
 
(b) 意見備悉。  
 
(c) 如果只向未使用的號碼收取號碼費，或會鼓勵營辦商
以寬鬆的方式指配號碼予用戶，藉以避免繳交號碼

費，結果導致浪費更多號碼，有違我們保留有限號碼

資源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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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綜合牌照下，所有固網及流動網絡營

辦商繳付劃一的牌費是在所難免，這樣

才能締造統一的規管環境。應制訂保障

措施，防止營辦商把增加的成本轉嫁最

終用戶。  
 

(d) 意見備悉。雖然在綜合牌照下，固定傳送者或會繳交
更多牌費，但仍然只佔其整體營運成本的一小部分。

鑑於電訊服務市場競爭激烈，營辦商在把成本轉嫁予

客戶前，應會審慎考慮。  

1.4 電訊盈科  增加固網營辦商的牌費欠缺理據和不必要

的：  
 
(a) 電訊局沒有解釋所增加的費用，如何反

映因管理這類營辦商的牌照而增加了工

作量，所以沒有理據增加固網營辦商的

牌照費；  
 
(b) 在 2010年之前或其後，香港電訊號碼短

缺並非實在的危機。根據政府當局提供

的數字，香港有多達 4,000萬個未用的號
碼，是今時今日使用中的號碼總數的

200%；  
 
(c) 在考慮徵收號碼費前，應推行非財政措

施；及  
 
(d) 增加顧客接駁點費和徵收號碼費，會令

固網營辦商每年的牌費增加約 4,500萬
元。貿然表示不會把增加的收費轉嫁顧

客身上，未免輕率。  

在釐訂綜合牌照的牌費時，我們所採取的原則是收回電

訊局管理牌照的成本、劃一固定和流動服務的牌費，以

及為鼓勵善用有限資源 (例如號碼 )提供誘因。  
 
(a) 經檢討固定和移動服務傳送者牌照的管理成本後，當
局發現有需要提高固網服務的牌費，以收回成本。當

局亦預期電訊局在規管固網方面的工作不會在短期

內減少。有關固網的規管事宜 (例如處理裁決、互連
爭議、消費者投訴、進入樓宇 /機樓並置設備事宜 )，
加上電話號碼索引服務的檢討等，將繼續涉及大量工

作。  
 
(b) 撇除已分配予營辦商的號碼，目前只有 1 720萬個剩餘
號碼可以供應各類服務的新需求。根據預期需求和目

前編配號碼的速度，現有八位數字號碼計劃只可維持

至二零一五年，屆時所有指定給予流動服務的號碼會

用罄。作為負責任的規管機構，電訊局長認為有需要

未雨綢繆，採取適當措施以盡量延長八位數字號碼計

劃的使用期，因為採用較長號碼的計劃會對社會帶來

巨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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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盈科認為，在綜合牌照下，應減少固網

營辦商現時須繳付的顧客接駁點費，或至少

維持不變。  
 

(c) 我們會採用多管齊下的方法鼓勵善用號碼，包括財政
與非財政措施。電訊局已成立一個工作小組，成員包

括不同的持份者 (如營辦商、供應商、消委會、電訊
用戶協會和香港工程師學會等 )，研究鼓勵善用號碼
的行政措施。由於行政措施落實需時，我們不應等候

有關措施推行而不引入號碼費。  
 
(d) 固定傳送者在其現有牌照到期及由綜合牌照取代之
前，無需繳交新的牌照費。他們應有足夠時間調整其

業務計劃，以應付這項轉變，並把不需要的閒置號碼

交還電訊局。與固定電話線的經營成本相比，每年額

外的 1元客戶費和 3元號碼費 (每月共 0.33元 )數目相對
不大，應該不會對營辦商的零售定價造成重大影響。

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在決定是否提高服務費時，營辦

商有需要考慮市場情況，以及對其市場佔有率可能帶

來的影響。  
 
綜合牌照下的顧客接駁費，是按照成本收回原則釐訂的

整體牌照費的一部分，而固定和流動服務的收費水平會

相同。  
 

1.5 數碼通  支持引入綜合牌照，以及在綜合牌照下的建

議牌照費 (包括號碼費 )。  
 

意見備悉。  

1.6 九倉電訊  強烈反對牌照費的附表，尤其是顧客接駁點

費和號碼費：  
 
(a) 電訊局長未有對善用號碼資源的營運措

(a) 參見 1.4(c)項的回應。  
 
(b) 固定傳送者如向電訊局退還閒置號碼，所須支付的牌
費便可減少。由於電訊局過去在管理固定傳送者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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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出結論，而這些措施亦未付諸實行

以實現預期的效果；  
 
(b) 對固定傳送者而言，增加的費用意味

每年的牌照費激增 160%。鑒於電訊局長
採取寬鬆的規管制度，根本沒有理據支

持增加收費；  
 
(c) 流動網絡營辦商是號碼資源的最大需求

者，為何他們可減少牌費，其他營辦商

卻要面對增加牌費；及  
 
(d) 增加固定傳送者的牌費，固定傳送者會

有壓力把成本轉嫁消費者，因此不符合

公眾利益。此外，電訊局長又能否確保

移動傳送者把減少牌費所節省的成本回

饋消費者？  
 

方面有不少的虧損，因此實在有充分和合理的理據增

加固定傳送者的牌費。電訊局日後規管固網電話服務

的工作相信不會減少。請同時參閱 1.4(a)項的回應。  
 
(c) 當局釐定綜合牌照收費水平的考慮因素之一，就是收
回管理牌照的成本及劃一對固網與流動通訊服務的

收費。根據建議，固定與流動服務營辦商同樣須支付

8元的顧客接駁點費和 3元的號碼費。與固定及移動傳
送者牌照的現行牌費相比，綜合牌照的新牌費安排意

味着固網服務的單位收費增加、流動服務的單位收費

則減少。如對照電訊局在管理固定與流動服務方面的

平均單位成本，上述收費調整是公平合理的。此外，

根據電訊局的記錄顯示，固網與流動營辦商所持號碼

的使用率同樣只達六成，換言之，兩者均有近四成號

碼是閒置的。因此，當局有需要同時向固網營辦商和

流動營辦商徵收建議的號碼費，以鼓勵他們善用號

碼。  
 
(d) 參見 1.4(d)項的回應。當局釐定牌照收費水平時考慮
的因素之一，是收回電訊局管理牌照的成本。自九十

年代起，由於流動電話服務用戶持續增加，牌照管理

工作的單位成本隨之下降，當局逐漸調低流動通訊服

務的牌照費，由每個移動電台 75元減至 18元，減幅達
76%。與此同時，流動通訊服務的收費水平是由市場
釐定的。隨着競爭加劇，流動服務的收費自九十年代

起已一直下調，減幅超逾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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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意見  

2.1 消委會  (a) 支持 "遵守實務守則 "的建議特別條件，向
傳送者持牌人提供實務指引，以處理公

眾對有關消費者事宜的關注。  
 
(b) 對 "服務合約及糾紛裁決 "的特別條件所

建議的未來路向表示歡迎。  
 

(a) 意見備悉。  
 
(b) 意見備悉。  

2.2 流動通訊  認為建議的法例符合該法例力求達致的目

的。流動通訊亦促請電訊局主動撤銷歷史遺

留下來的不對稱規管，並建立經得起時間考

驗、科技中立，而且有利於固定流動匯流的

綜合牌照制度，讓服務提供者真正在平等的

營商環境下，與其他營辦商競爭。  
 

意見備悉。綜合牌照是劃一規管固定與流動通訊服務的

重要措施。透過設立綜合發牌制度，當局就固定與流動

通訊服務實施相同的收費架構、相同的牌照有效期及相

若的牌照條件。  

2.3 電訊用戶協會  相信透過行政手法，會有更多空間以便善用

未用的號碼。舉例而言，可以將號碼組的編

配數量由現時的每組 10萬個減少至每組 1萬
個，同時應提升可獲編配新號碼的使用率。  
 

意見備悉。電訊局成立的號碼事宜工作小組現正研究一

些行政措施，當中包括縮小分配予營辦商的號碼組別的

數量。  

2.4 PACNET 支持電訊局採取積極步驟，主動引入綜合牌

照。鑒於業界的情況自 1995年起出現重大改
變，當局應在參照業界目前的情況，以及營

辦商和消費者的需要後，在短期內展開進一

步及更根本的檢討工作。  
 

意見備悉。電訊局日後會繼續按市場最新情況檢討和修

訂發牌架構。  

2.5 數碼通  促請電訊局設計有效的號碼編配機制，以延 意見備悉。電訊局成立的號碼事宜工作小組會研究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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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現有 8位號碼計劃的使用期限。  
 

改善號碼編配機制的措施，務求盡量延長現有 8位數字號
碼的使用期限。  
 

2.6 九倉電訊  消費者極之喜愛 "2"、 "3"、 "8"等幸運號碼。
應進行公眾教育，鼓勵他們使用 "4"、"5"等較
少人選用的號碼。  
 

儘管消費者偏好幸運號碼是可以理解的，但為使號碼得

到善用，並延長現有 8位數字號碼的使用期限以保障公眾
利益，我們須求取平衡。除了進行公眾教育之外，應採

用適當的經濟誘因（如建議的號碼費）和其他行政措施，

提高號碼使用率。  
 


